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29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7 年 3 月 8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南中维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维置业”）与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南泰悦”）、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盛置业”

或“目标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以达盛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

币 66,416.56 万元为依据，济南中维置业以人民币 42,728 万元受让达盛置业 70%股

权。 

达盛置业设立于 2001 年 10 月 15 日，注册资本 2,618 万元，济南泰悦持有 100%

股权。达盛置业已依法取得位于章丘市经十东路以北，潘王路以西的章国用（2014）

第 006215004 号、章国用（2015）第 006215002 号、鲁（2016）章丘市不动产权

第 0005885 号、鲁（2016）章丘市不动产权第 0009816 号、鲁（2016）章丘市不

动产权第 0009817 号、鲁（2017）章丘市不动产权第 0000299 号土地（以下简称

“目标地块”），目标地块占地面积共计 272,431 平方米（约 409 亩），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容积率为地上 1.2-1.8、地下小于 1.5，建筑密度不高于 30%，绿化率不

低于 30%。其中，章国用（2014）第 006215004 号、章国用（2015）第 006215002

号、鲁（2016）章丘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5 号三块土地已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济南市天桥区明湖西路 1192 号 

法定代表人：许金金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6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济南泰悦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达盛置业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圣井街道办事处经十东路 14111 号 

法定代表人：陈跃凡 

注册资本：2,618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1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济南泰悦 2,618 万元 100% 785.40 万元 30% 

济南中维置业 - - 1,832.60 万元 70% 

合计 2,618 万元 100% 2,618 万元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9,638.40 48,109.23 

负债总额 70,670.26 48,159.80 

净资产 -11,031.86 -50.57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1,667.17 0.90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0,979.46 -1,083.69 

净利润 -10,981.29 -1,08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05.68 -3,998.84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达盛置业于 2001 年 10 月 15 日经章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设立，并取得注

册号为 37010000003195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额 

（单位：元） 

山东达盛集团有限公司 346,800.00 51.00% 346,800.00 

山东建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7,200.00 29.00% 197,200.00 

周建钢 136,000.00 20.00% 136,000.00 

合计 680,000.00 100.00% 680,000.00 

自达盛置业成立至 2008 年 8 月 8 日期间，公司先后多次变更股东和增资，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额 

（单位：元）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6,180,000.00 100.00% 26,180,000.00 

合计 26,180,000.00 100.00% 26,180,000.00 

上述实收资本业经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出具的鲁

大华会验字[2008]第 2036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与济南泰悦、达盛置

业于 2016 年 9 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融信托支付 7 亿元对价受让济南泰悦持

有的达盛置业股权、债权，成为达盛置业股东。2017 年 2 月 14 日，济南泰悦依约

行使了其股权回购选择权，达盛置业股东由“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变更为“济



 

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7）第 013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达盛置

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

账面值为人民币-11,031.86 万元，在满足本报告中全部假设和前提、限制条件的基

础上，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 66,416.56 万元，增

值 77,448.41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595,612,011.

49 

1,370,096,373.63 774,484,362.14 130.03 

2 非流动资产 771,993.15 771,767.25 -225.90 -0.03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4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5           长期应收款净额 0.00 0.00 0.00  

6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7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0.00 0.00 0.00  

8           固定资产净额 22,391.46 22,165.56 -225.90 -1.01 

9           在建工程净额 0.00 0.00 0.00  

10           工程物质净额 0.00 0.00 0.00  

11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00 0.00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13           油气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14           无形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15           开发支出 0.00 0.00 0.00  

16           商誉净额 0.00 0.00 0.00  

17           长期待摊费用 749,601.69 749,601.69 0.00 0.00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0.00 0.00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20 资产总计 596,384,004.

64 

1,370,868,140.88 774,484,136.24 129.86 

21 流动负债 706,702,557.

69 

706,702,557.69 0.00 0.00 

22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23 负债总计 706,702,557.

69 

706,702,557.69 0.00 0.00 

24 股东权益 -110,318,55

3.05 

664,165,583.19 774,484,136.24 702.04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达盛

置业现主要资产为泰悦盛景项目，项目地块取得时间为 2013 年。近年，由于济南

商品房需求旺盛，房价亦快速攀升，市场价值增值幅度较大；项目地块位于济南

东部章丘区西侧，生态环境优越，交通通达便利，公共配套较为完善。受益于济

南城市主要向东发展，未来将打造为新城政治与经济中心，发展潜力较大。因此，

本次交易以达盛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66,416.56 万元为依据，济南中维

置业以人民币 42,728 万元受让达盛置业 70%股权，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南中维置业与济南泰悦、达盛置业签署的《关于达盛集

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 

丙方/转让方：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目标公司：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1、目标公司现有的注册资本为 2,618 万元人民币，转让方持股 100%。转让方

承诺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已按时足额缴付，且不存在股权代持、查封、质押等影

响股权转让的情形。目标公司、转让方拥有接受受让方收购的全部权利，签署和

履行本协议无需经任何第三方同意。 

2、受让方将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收购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70%股权及相

关权益，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42,728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持股 70%，

转让方持股 30%。 

3、受让方与转让方同意采取以目标公司自身融资的方式置换资产负债表截止

日之前存在的对中融信托的债务本金为 67,382 万元整及相应利息。 

4、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原有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印鉴（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印章”）存入保险柜，目标公司印章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共管，用印、付款应经

转让方、受让方委派的代表共同签字确认，在不影响目标公司正常经营或对目标

项目开发运营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前提下，转让方、受让方应同意用印、付款。过

渡期后目标公司印章应被切割，并重新制作新的目标公司印章。目标公司未经受



 

让方同意而擅自签订的任何协议、支付的全部款项，均由转让方承担相应后果，

受让方有权自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 

5、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 3 人组成，受让方委派 2 人，转让方委

派 1 人。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董事长由受

让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会议事规则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执

行。 

6、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完成后，就目标地块的后续开发项目，转让方、受让

方应当根据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按照同股同权原则通过目标公司共同

投资，共享收益。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达盛置业70%股权是为了增加项目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公司房

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项目地块位于济南东部章丘区西侧，生态

环境优越，交通通达便利，公共配套较为完善。受益于济南城市主要向东发展，

未来将打造为新城政治与经济中心，发展潜力较大。本次收购有利于利用公司资

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济南中维置业与济南泰悦、达盛置业签署的《关于达盛集团山东置

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2、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泰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

告》（闽中兴估字（2017）第 013 号）； 

3、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瑞华珠海审字[2017]第 40020005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